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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综合管廊是一种新型的市政基础设

施，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城市基础

设施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开

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在市政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本文围绕日照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展研究，针对

日照市地下综合管廊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总结日照

市管廊发展现有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地下综合管廊产

业战略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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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

力、通信、给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

采取集约化方式综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避免路面反复

开挖施工，成为城市公用管线敷设综合化、廊道化的发

展新趋势。[1]

当前，日照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实

际运营管理工作还存在较多问题。因此，综合研判日照

市综合管廊发展现状，明确现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将对日照市管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一、国内外管廊发展现状

国外的综合管廊建设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1833年

的法国巴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管线综合管廊系

统，迄今已经有近191年的发展历程。[2][3]

1958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铺设了我国第一条综合管

沟，长度1076米，可收容电力、电信、暖气等管线，避

免日后广场的反复开挖。早期的管廊结构相对简单，容

量有限，是地下综合管廊的雏形。2014年10月，住房

城乡建设部为解决“马路拉链”问题，计划用3年左右

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

程。2015年包头等10个城市、2016年郑州等15个城市进

入试点范围，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在全国进一步推

开。
二、日照市管廊发展现状

（一）建设现状

近年来，日照市积极开展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截至

2021年底，日照市（含两县）共建成综合管廊49条，

形成廊体约97公里，其中主城区37条，形成廊体约73

公里。目前已建或在建综合管廊形式为单仓和双仓两

种，主要断面为2.5米×2.5米和2.2米×2.5米、2.35米

×2.5米，内部设置有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

再生水、热力等管线。

（1）新市区

2015年以前，在新市区北京路、聊城路、东营路、

泰安路、威海路、青岛路、淄博路等7条道路，先后建

设了综合管廊19.74公里。2016年在新市区胶州路、滨

州路配套建设综合管廊1.13公里。自2017年至今建设新

市区山东东路、文登路、东营路等3条道路5.72公里综

合管廊。

（2）开发区

2015年以前，在上海路配套综合管廊0.9公里。

2016年以来，在天津路、天津路、昆明路、长沙路、柳

州路等4条道路配套建设综合管廊3.8公里。2019年，在

开发区和阳路配套综合管廊1公里。

（3）各类园区

2015年以前，在海洋城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了综合管

廊9公里。2016年在空港产业园空二路、空四路配套建

设综合管廊2.6公里。市北经济开发区潮石路配套建设

综合管廊6.7公里。自2017至2018年计划建设高新区聊

城路、菏泽路、学林路等3条道路3.25公里综合管廊，

目前学林路管廊已建成，聊城路、菏泽路均已开工建

设，学林路、聊城路已共建成0.7公里。

（4）老城区

2015年以前，在东港、石臼老城区东关北路、黄海

二路、翰林院小区南侧路等3条道路配套综合管廊1.9公

里。2016年在东港老城区海滨五路、合村路、正阳路、

兴海路等4条道路配套建设综合管廊16.73公里。2017年

以来计划建设兖州路、莒州路等2条道路1.78公里综合

管廊，目前莒州路已完成0.98公里综合管廊，兖州路建

成0.8公里。

（二）管理现状

1.职责分工

日照市现有管廊由不同的部门、单位在管理。根据

职责分工，日照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由市住建部门牵头

编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综合管廊专项规划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建设工作由住建局负责，管廊建

成移交后的运营、维护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一般由城市管

理局负责。

当前，主城区内的北京路（山海路-北京路铁路桥

北）、聊城路（烟台路-北京路）、东营路（烟台路-

济宁路）、黄海二路（海滨一路-海滨二路）、尚德路

（淄博路-泰安路）、淄博路（烟台路-青岛路段）等6

条综合管廊共计11.49km交由日照城投集团运营维护，

市住建局管理的有泰安路（临沂路至菏泽路）、北京北

路（G204至山海路）等15条地下综合管廊。市交通发展

集团、海洋城、机场等单位管理天津路（G204至昆明

路）、柳州路综合管廊（长沙路至铁路）等7条管廊，

岚山区、莒县、五莲县及各功能区内的管廊仍由其各自

管理。

2.收费方法

2016年市物价局根据《山东省定价目录》等有关规

定批复了收费标准（日价费发〔2016〕2号），开始试

点市场化运营，收费项目包括入沟配合费、租赁费和管

廊/管沟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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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下弱电管沟有偿使用费标准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入沟配合费 一次性 /孔
PE7 梅花管、PE5 梅花管、PVC 管

5900 元 / 公里

租赁费 孔 .公里 /月
PE7 梅花管 600 元 / 公里

PE5 梅花管、PVC 管 540 元 / 公里

管沟维护费 孔 .公里 /月
PE7 梅花管、PE5 梅花管、PVC 管

50 元 / 公里

表 2 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入廊配合费 一次性 /根

通讯光缆 1000 元 / 根 . 公里
电缆 2000 元 / 根 . 公里

供水管道 60000 元 / 根 . 公里
热力管道 60000 元 / 根 . 公里

租赁费 根 .公里 /月

通讯光缆 300 元
电缆 400 元

供水管道 1200 元
热力管道 1200 元

管廊维护费 根 .公里 /月

通讯光缆 100 元
电缆 168 元

供水管道 500 元
热力管道 500 元

但是，该文件明确收费意见执行期仅为一年，2017

年1月8日该收费标准过期后，日照市有关部门再未出台

过管廊有关收费标准。
三、管廊发展问题分析

（一）政府层面

1.缺少高水平的城市地下管廊规划指导建设和管理

截至2015年，日照市已建成管廊共计11条，而日照

市的地下管廊建设在2016年之前没有管廊专项规划，每

条管廊建设时只是独立设计，城市综合管廊规划建设标

准不统一，已建成的管廊无法连网成片，直到2016年日

照市才组织编制管廊专项规划，对管廊建设起到的规划

指导作用有限。

2.缺少完善规范的建设、移交、管理、运营等管理

机制

日照市管廊由不同单位分别管理，未形成统一的投

资、建设、管理、运营机制。对于管线强制入廊、有偿

使用以及维护管理权责等方面无实施依据，缺乏相应的

入廊管线收费机制和各类管线入廊收费标准。目前无专

项资金支持，管廊运维存在困难。由于目前地下综合管

廊属于政府财政资金投资公益性资产，按规定暂无法划

转变更为经营性资产。

3.建设标准普遍不高，配套设施不完善

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资金紧张的制约，除淄

博路地下管廊外，日照市已建成的大部分管廊多以满足

基本使用功能为主，配套设施不完善。各管廊内少量的

附属设备之间相互独立，缺少联动，现在如要使用，只

能依靠人力进行控制和管理，效果差且效率低，无法保

障综合管廊安全有效地运行。

4.隐患较多，更新改造任务艰巨

以北京路综合管廊为例，当时规划建设标准不高，

采用毛石砌筑，加上建成时间久，管廊上方又建设大量

绿化带，主体损坏严重，且因地面沉降或后期入廊单位

不当施工造成主体结构漏水严重，部分出现漏筋、塌

陷情况，有坍塌风险。目前已投入运营的廊内强弱电管

线由于入廊施工过程中缺少监管，敷设安放不规范，梳

理整改难度大。现场调研发现，部分管廊内严重积水，

存在大量淤泥。其中北京路综合管廊北部廊段与河道相

连，夏季雨水较多时廊内常处于满水状态，东营路综合

管廊、海滨五路综合管廊以及正阳路综合管廊内部已基

本被积水淹没。由于长期水浸，部分廊段的管廊主体受

到损毁，内部电缆支架螺丝、预埋钢板、吊装环等外露

金属设施锈蚀严重。据有关部门分析，目前更新改造资

金需求过大。

（二）企业层面

1.缺少资金来源

一是收费难。目前日照市还未出台综合管廊收费标

准，交接前电力、热力、供水、弱电等管线单位已入廊

并投入使用，难以统计梳理，且均未签订入廊协议，导

致后期收费困难；交接后因缺乏政府文件支撑和统一收

费标准依据，部分入廊单位无视规定，不经办理手续私

自入廊，并拒绝签订入廊协议和缴纳入廊费用，难以收

费运营。

二是财政补贴不到位。2018年市财政局核定淄博路

地下联络通道的维护费用为每年250万元，由市级财政

列支，但事权下放后，2021年至今养护费均未拨付。其

余的北京路等管廊没有财政补贴，管廊日常维护资金极

度缺乏，目前仍由管理单位“兜底承担”运营经费。

三是改造提升费用高、资金缺口大。廊内设施较为

完善的淄博路管廊运行已达9年，廊内设施设备严重老

化，亟须提升更新，大中修及改造费用达5960万元；北京

路管廊廊内设施老化损毁、管线严重饱和、安全隐患巨

大，亟须改造提升，改造费用在1.62亿元以上；东营路、

黄海二路、聊城路、尚德路等管廊缺少必要附属设施，

需尽快配备。改造提升资金费用巨大，企业无力承担。

2.管廊主体损坏严重，亟须改造提升

北京路等管廊主体由于长期水浸，且因地面沉降或

不当施工造成主体结构漏水严重，部分区域出现漏筋、

塌陷情况，安全隐患巨大。淄博路管廊运营9年之久，

主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主体损坏问题。

3.缺少必要的配套设施，运营维护困难

除淄博路综合管廊外，北京路、东营路、黄海二

路、聊城路、尚德路、泰安路等综合管廊内均无排水、

排气、照明、监控、消防、通讯等设施，导致廊内积存

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和积水。由于长期浸水，廊内电缆支

架螺丝、预埋钢板、吊装环等外露金属设施锈蚀严重，

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管廊智能化

管理平台，无法对管廊内管廊主体、各附属设施以及入

廊管线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统一管理，管理效

率较低。

4.原有管线混乱饱和，安全隐患较大

管廊内部由于缺少配套桥架，且交接前入廊单位未

按要求规范施工，大部分电缆直接敷设、叠加、缠绕，

管线极为混乱、已接近饱和。部分入廊单位无视规定，

不经办理手续私自入廊、野蛮施工，导致管线饱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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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一步加重，严重妨碍管廊安全运营。管廊内缺少监

控设备，无法全天候进行监控；运营单位发现违规作业

人员后，因无行政执法权只能驱离，无法进行处罚。同

时，因管廊使用率高、部分为国防、政府专用缆线，难

以系统梳理、无法源头消除隐患。
四、发展建议

（一）政府层面

1.规划设计。政府应牵头成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工

作推进小组，加强管廊规划、建设、管理、确权、运营

维护等方面的顶层设计。

建议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组织筹备人才，成立日照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领

导小组，专职专项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

管理工作，定期调研管廊行业发展情况，及时制定管廊

发展政策，集中整治地下管廊存在问题，综合推进日照

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工作。

2.规范收费。政府应牵头协调相关单位，尽快制定

管线入廊收费指导意见，出台《日照市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有偿使用费标准》，为地下综合管廊安全、高效、规

范运营夯实基础。

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工作推进小组应牵头政府城市管

理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协调管廊建设单位、管廊运营

管理单位、管线权属单位等各相关单位，组织有关人员

成立管廊有偿使用费用标准测算小组，综合研判现有管

廊建设维护费用支出，借鉴参考其他地市政府现行收费

标准，结合日照市实际发展现状调整现行收费标准，制

定出台适合本市的管廊有偿使用费用标准。该标准的出

台，将成为落实管廊有偿使用的政策保障，一定程度上

缓解管廊运营单位的资金压力，促进日照市管廊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1）建立联席机制。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管线

单位、管廊运营管理单位、消防单位等参加的管廊综

合管理联席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推进管廊建

设、管理及运营等事宜，协调解决管线入廊、管廊运维

等重要问题。

目前，日照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由包括日照城投集

团等11家单位在内的管廊运营管理单位负责运营管理，

廊内管线权属于各管线权属单位。各管廊运营管理单

位、管线权属单位各自为政，缺少沟通联络及协同治理

体系。政府应以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工作推进小组为牵

头，建立管廊综合管理联席制度，为政府相关部门、管

线单位、管廊运营管理单位、消防单位等管廊相关单位

搭建沟通联络平台，就管廊建设施工、管理运营、收费

定价、数据共享、经验交流等管廊事宜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协调解决管线入廊、管廊运维等关键问题。

（2）明确交接机制。从政府层面明确管廊运营维

护主体责任单位，尽快开展运营前期工作，并在移交前

制定完善的管廊移交手续。

目前尚未交接的综合管廊，应组织专业评估人员统

一进行检验梳理，保证相关配套设施完善，验收合格后

再进行移交。对于评估结果不合格的综合管廊，应对管

廊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直至验收合格后再行交接。移交

前应完善相关机制，明确管廊运营维护工作中的权属关

系、责任主体，明确管廊日常运维资金、更新改造费用

等资金来源。移交时应将管廊管理权同管廊建设图纸、

维修记录、已入廊管线清单、签订协议、入廊施工审批

资料等资产运营资料等材料一同进行移交。对于已交接

的综合管廊，政府可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完善管廊考核

标准，定期检查管廊运行维护管理情况，并按照考核情

况及时拨付养护费用。

（二）企业层面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管廊运营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营维护管理制度，

规范管廊运营。

（1）建立完善的入廊管理及作业审批制度，明确

入廊作业所需许可、资质、承诺书等证明文件，规范入

廊作业申请流程，保障安全入廊作业施工。

（2）根据相关制度法规，企业可制定有偿使用收

费制度，明确入廊收费的执行标准，规范入廊收费办理

流程。

（3）建立完善的管廊日常维护管理制度，包括管

廊管理、设备设施管理、日常巡检管理、操作规范、技

术标准等，明确管廊日常维护管理要求，保障管廊安全

正常运行。

2.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综合管廊隐患排查制度，定期对运行情况进行检

测评定和安全评估。明确规范地下综合管廊的安全管理技

术工作，提升综合管廊全寿命周期运维管理阶段的安全管

理技术水平，保障综合管廊完好和安全稳定运行。

3.加强安全应急处置

制定管廊安全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发生险情

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及时通知管线单位联动处置。

（1）制定管廊安全应急预案。针对管廊防汛、管

廊消防、有限空间作业等方面，健全综合管廊运行突发

事件处置工作机制，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

（2）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建立管廊突发事故

应急救援小组，熟知应急救援流程和操作规范。

（3）定期组织管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提高

管廊运维队伍应急反应能力。

4.明确管廊违法行为处置流程

对综合管廊及其安全保护范围内的施工作业进行安

全监护，对可能影响安全的施工行为及时制止，并向有

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避免管廊损失。
五、结语

本文在对国内部分管廊试点城市及先进城市进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日照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现状及发

展主要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并结合日照市实际情况提出

了针对性发展建议，对日照市及其他城市综合管廊产业

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参考，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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